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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卢梭的“自爱”理论是其伦理哲学的核心枢纽，本文聚焦该理论的伦理维度展开探析。研究指出，怜悯

心作为自爱在自然状态下的延伸形态，先于理性存在，经想象力推动实现自爱向爱他的转化，其三条核

心原理揭示了人类同情行为的内在逻辑，构成道德生成的原始情感根基；在社会化进程中，受“精神之

爱”与自我完善化能力的驱动，自爱异化为以他人评价和相互比较为核心的自尊，成为社会不平等与道

德困境的根源，但自尊并非全然负面，具有向善潜能。为纾解自尊的不良影响，卢梭提出双重救赎路径：

内在通过教育引导个体明晰真实需求、净化心灵，外在依托社会契约构建政治共同体，打破个体依附关

系、保障自主地位。本文通过梳理自爱与怜悯、自尊的复杂关联，揭示了卢梭思想中情感、道德与社会

形态的辩证关系，为当代个体道德培育与社会公平构建提供了思想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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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ousseau’s theory of amour de soi serves as the core pivot of his ethical philosophy, and this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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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es on an analysis of the ethical dimensions of this theory. The study points out that compassion, 
as an extended form of amour de soi in the state of nature, precedes the emergence of reason. Driven 
by imagination, it realize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self-love to altruism. Its three core principles 
reveal the internal logic of human sympathetic behaviors and constitute the primitive emotional 
foundation for moral gene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ization, driven by amour-propre and the 
capacity for self-perfection, amour de soi becomes alienated into self-esteem centered on others’ 
evaluations and mutual comparisons, which turns into the root cause of social inequality and moral 
predicaments. Nevertheless, self-esteem is not entirely negative and possesses the potential for moral 
goodness. To alleviate the adverse impacts of self-esteem, Rousseau proposes a dual redemption path: 
internally, guiding individuals to clarify their genuine needs and purify their souls through educa-
tion; externally, constructing a political community relying on the social contract, breaking the 
shackles of individual dependency and safeguarding the status of individual autonomy. By sorting 
out the complex correlations between amour de soi, compassion and self-esteem, this paper reveals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among emotion, morality and social forms in Rousseau’s thought, and 
provides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for the cultivation of individual moral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equity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Keywords 
Rousseau, Amour De Soi, Compassion, Amour-Propre, Ethical Dimens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卢梭的伦理哲学以其对情感的深刻剖析而独树一帜，其中“自爱”理论构成了理解其道德与社会思

想的关键枢纽。本文旨在系统探析该理论的伦理维度，聚焦于“怜悯”与“自尊”这对核心概念。研究将

首先论证，怜悯作为自爱在自然状态下的延伸，如何为道德提供了原始的情感根基；进而剖析，在社会

化进程中，自爱如何异化为以相互比较为核心的自尊，并成为不平等的源头与道德困境的成因；最后，

梳理卢梭为纾解此困境所提出的、内在教育与外在政治建构相结合的双重救赎路径。通过这一分析，本

文力图揭示卢梭思想中情感、道德与社会形态之间的复杂辩证关系，及其对当代的启示意义。 

2. 怜悯心：自爱的延伸与德性根基 

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对自然人原始生存形态的回溯中，卢梭提出异于前代学者的独特

见解，认为自然人自降生起便带有抵触同类遭受苦难的本能情感——他将其命名为怜悯心，并视之为自

爱情感的延伸表现，这种情感的逐步演进依托人类想象力的滋养，虽产生早于理性发展且未归入道德范

畴，但在理性的引导与规范下，能够成为德性构建的核心支柱；尽管怜悯与自爱均以自我为逻辑起点，

二者却存在明确的先后顺位，即自爱占据核心优先地位且先于怜悯存在，怜悯则是自爱的必然衍生结果，

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对自爱形成约束作用；在二者的协同作用下，个体既会本能重视自身的生命存续与生

存需求，也会对自我之外的他人秉持真切关怀态度，而从伦理研究视角来看，卢梭着重强调自然人具备

怜悯心的核心旨归，在于积极彰显人性内含的善性本质，进而将自然状态塑造为兼具幸福属性与道德良

善的理想样态。 

2.1. 怜悯：自爱的延伸形态 

卢梭指出，自然人除了拥有维持自我生存的自爱心，还存在一种不忍见同类痛苦的怜悯心。作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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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理性而存在的两大核心法则，自爱与怜悯并非相互孤立的情感表现形式。既然自爱是人类一切情感的

本源与根基，那么怜悯亦源于自爱，在特定语境下可视为自爱的延展形式。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

基础》中，卢梭指出，由于人具有趋利避害、维系自我存续的自爱本性，因此当目睹同类遭遇痛苦时，便

会滋生一种厌恶感，这种情感能让我们与受苦者形成共情共鸣，被卢梭界定为怜悯心。由这一论述能够

推断出，卢梭所阐释的怜悯并非发端于对他人的普遍友善，而是根植于对自身痛苦的回避与抗拒。此外，

这类“怜悯心”在人类启动理性思维之前就已存在，是先于理性形成的自然情感形态。它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抑制人的自爱心，使自然人不会为了追求自身幸福而伤害他人，促使每个强壮的野蛮人情愿去别处

寻找食物，也不会抢夺弱小孩童或年长者千辛万苦获得的物品[1]。Rodger Masters 在其文中将这种先于

理性的怜悯视为人类拥有的自然之善，是野蛮人天性良善的明证[2]。卢梭将拥有这样特征的怜悯界定为

一种美德，这种情感能够取代法律与道德的规范作用，调和人类自爱与利他的情感维度，进而为人类整

体的存续提供支撑。 
那么，这一自然情感究竟如何促成从自爱到爱他的转化？卢梭认为，怜悯心的呈现主要依靠想象力

的作用。他指出，“使我们能够感受到别人的痛苦的，恰恰就是我们的想象”[3]。若缺乏想象力的介入，

个体便难以突破自我局限，无从构想自身置身他人处境的状态，怜悯心自然难以发挥实际效用。唯有当

个体的想象力得到唤醒，在目睹他人遭遇苦难时能将自身与他人视作统一整体，立足对方视角推想其痛

苦可能终将波及自身，个体才能成为拥有完整情感感知的存在。 
必须厘清的是，卢梭所定义的怜悯情感，仅为前道德时期远古先民先天具备的天然情愫，并未归入

道德品性的领域。他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类“既无美德，亦无邪恶”。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类固然天然

具有怜悯的禀赋，但这种情愫的萌生并非根源于对他者的真切体恤，反而只是纯粹由自然天性所驱使，

这与真正意义上的德性不可混为一谈——毕竟真正的德性必然包含主体对善恶的自觉抉择与主动取舍。

即便怜悯本质上不过是自爱情感衍生而来的形态，却能够对自爱形成合理的规约与调控，促使本质上归

属于“消极之善”范畴的自爱，彰显出有益于他人的正向价值。正是基于此，卢梭明确强调，怜悯本身虽

不具备道德层面的属性，却能够在理性的引导与规约之下，转化为构建德性的重要根基。正如崇明在其

文章中所言：自然状态中的野蛮人确实是一种前道德或无道德的存在，但他们具备道德的潜质，这种潜

质即体现为同情这类情感[4]。 

2.2. 怜悯心的三条核心原理 

为了顺应人的天然发展态势并加以认知与疏导，防范自身滋生贪婪等其他一切具有危害性的欲念，

卢梭提出怜悯心的三条原理。 
第一条原理：“人在心中设身处地想到的，不是那些比我们更幸福的人，而只是那些比我们更可同

情的人”[3]。这表明嫉妒心可以阻碍我们坦然接纳他人的幸福。当目睹他人比自身更为幸福时，嫉妒往

往会促使我们质疑其幸福的获取途径存在不公。除此之外，个体还会产生不被他人需要的失落感，觉得

他人的幸福与自身毫无关联，这反而进一步加剧了自身的痛苦体验。相反，对那些处境不如我们的人，

我们往往更愿意施予同情。我们内心希望帮助受苦者摆脱困境，同时又庆幸自己未遭受类似苦难。由此

可见，受苦者比幸福者更能触动我们，我们也更易于将自己想象成受苦者而非幸福者。 
第二条原理：“在他人的痛苦中，我们所同情的只是我们认为我们也难免要遭遇的那些痛苦”[3]。

在《爱弥儿》中，卢梭高度赞赏《埃涅阿斯纪》中的诗句“因为我曾历尽苦难，所以我要帮助不幸的人”。

他认为，正是因为亲身经历过痛苦与不幸，人才能设身处地与他人融为一体，深切体会他人的苦难。卢

梭所阐释的第二条原理，可看作是这句诗的延伸。他认为，富人因从未体验过苦难，既不会对受难者生

出怜悯之情，更难以付诸援助行动；年轻人外在表现出的冷漠，根源在于他们仅能共情自身能够认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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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当他们仍处于蒙昧状态、未能察觉人生尚有诸多未经历的苦难时，便会呈现冷漠之态；一旦积累

了相关人生阅历，这份冷漠便会转变为同情，他们也更乐于向他人施以援手。 
第三条原理：“我们对他人痛苦的同情程度，不决定于痛苦的数量，而决定于我们为那个遭受痛苦

的人所设想的感觉”[3]。这一原理表明，我们对不幸者的同情浓度，并非由其遭遇痛苦事件的频次决定，

而取决于我们对其痛苦强度的主观感知。我们越是认定他人承受的痛苦难以承受，展现出的同情就越深

切，即便实际痛苦或许不及设想中剧烈。卢梭进一步强调，想象层面的肉体痛苦感受，往往比实际体验

更为强烈，想象力会将痛苦向未来延展，当肉体痛苦已然终止，想象与记忆却让我们产生痛苦仍在延续

的错觉。正是因为想象与记忆中留存着痛苦的感受，我们才得以对不幸者生出真切的同情。但卢梭指出，

我们对同类的同情通常高于对动物的同情，这是因为我们未曾经历动物的痛苦，也没有相关感受，因而

对动物的关注远不如对人。 
这三条原理在一定意义上折射出卢梭对贫苦群体的悲悯、对富裕阶层的批判，以及对社会不平等现

象的不满。 

2.3. 怜悯与自爱的逻辑关联 

怜悯作为人类与生俱来的情感形态，尽管并非孤立存续，却始终以“自我”为核心维度，其本质仍

归属对自我的关爱。既然怜悯是自爱的衍生形态，那么二者在逻辑层面究竟存在何种关联？ 
首先，自爱具备逻辑优先地位，在理论序列中先于怜悯而存在。在卢梭看来，原始人类最先关切的

是自身的生命存续，唯有生存需求得到切实保障后，其他事务才会进入考量范围，怜悯之情自然也不例

外。他进一步指出，唯有当自身未遭遇苦难侵扰时，个体才会对他人生出怜悯之情。对他人施以同情，

需以认知他人痛苦为基础，但这并非要求我们亲身承受同款苦难；只要自身有过痛苦体验或对痛苦心存

畏惧，便能对受苦者产生共情。但假如个体自身正深陷苦难之中，或是难以维系自身境遇，便很难对他

者生出同情之心。这一情境下，个体的所有关注点都会聚焦于自我关照。由此可知，自爱是关乎个体行

为抉择的核心准则，其存在是先于怜悯之情的。 
其次，怜悯对自爱形成一定约束，自爱必然产生怜悯。卢梭认为，自爱与怜悯是自然人所拥有的仅

有的两类情感：当自爱需求得到满足后，受趋乐避苦本性的驱使，个体往往会不自觉地同情遭遇苦难的

同类，这源于自然人对自身陷入相似困境的畏惧。据此不难推断，自爱获得坚实支撑之后，势必会孕育

出怜悯的情感。也正是基于这一逻辑脉络，卢梭将怜悯界定为“遵循人之本性率先触动内心的相对性情

感”。此外，卢梭还着重强调，怜悯会在相应程度上对自爱情感产生约束作用，有效弱化个体单纯追逐

自身利益的趋向。尽管谋求幸福是人类一切行为的核心内在动因，但怜悯能够推动个体在追寻自身幸福

的进程中，尽可能规避对他人正当权益的侵害。它可使个体自我存续的欲求趋向温和节制，约束对个人

幸福的过度渴求，从而为人类群体的共同生存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而这一特质，恰恰也是自爱与永无止

境的自尊二者得以清晰区分的核心要点。 
这类怜悯并非一种独立自存的情感样态，它既不植根于对他人处境的真诚关切，也非萌发于具有普

适性的仁爱观念，而是生发于自然状态下的人对自身亲历痛苦的拒斥与躲避，究其本质乃是植根于人类

趋乐避苦的自然自爱天性。当卢梭清晰地将这类怜悯视作仁爱、正义等所有德性的源头与基石时，他实

则已在潜在层面将痛苦阐释为人性的根本内核。更进一步来讲，卢梭在阐释怜悯的内在意涵之时，还着

重指明其对自爱的约束功能，这一观点在某种意义上赋予痛苦或生命的否定性维度与自爱同等重要的价

值地位。从这一视角来看，尽管卢梭始终主张道德起源于同情，反对将理性或神法视为道德的源头，但

由于他所论述的同情并非源于主动的仁爱意识，反而与对痛苦的否定性态度紧密相关，因此这种同情在

本质意义上带有鲜明的消极性与否定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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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爱的异化及其伦理辩证 

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二部分，卢梭阐述了社会不平等产生的根源。他提出，所有社

会症结均可溯源至人类永无止境的自尊心。通过对自尊心的系统分析，卢梭指出：自尊发端于自爱，却

并非原始自爱的本真形态，而是自爱发生扭曲后的异化产物。这一异化过程中，人类“精神之爱”的演

进与自我完善能力的提升，发挥了核心推动作用。尽管自爱与自尊均以自我为逻辑核心，但二者存在本

质分野：自爱是纯粹的自然情感，仅聚焦自身存续；自尊则属于社会建构性情感，还关联自我之外的他

者评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卢梭将恶的产生归于自尊，却未将其界定为全然负面的情感。在他看来，

若能给予正确引导，便可去除自尊的有害特质、留存其积极价值。由此出发，卢梭给出了两条消解自尊

不良影响的路径：其一，依托教化实现精神维度的自我救赎；其二，凭借国家构建打破个体彼此间的依

附联结，保障个体的自主地位，让人类内在的情感诉求尽量契合原始自爱的本真样貌。 

3.1. 自爱的异化及其伦理辩证 

卢梭于《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二篇章中，对自尊心的生成过程展开了细致剖析。卢梭认

为，自尊从本质而言依旧是对自我的关注，然而受其内在复杂属性的作用，这份关注已逾越原有界限，

不再是初始状态下的本能自爱，反倒转化为狭隘的自私执念。这类自私倾向在自然状态下人的意识里并

无容身之处，仅仅是自爱所发生的本质性异化。既然如此，自爱异化至自尊的具体路径，卢梭明确指出，

其演化过程与人类的“精神之爱”存在紧密的内在关联。 
正如前文所论，卢梭主张人类除“生理的爱”外，还存在一种“精神的爱”。这类情感在自然状态下

的人身上并无展露，唯有当人类脱离自然状态之后，其才逐步发挥作用。处于自然状态的远古先民，曾

享有自由且幸福的生存状态，此后在多种外部偶然条件的综合作用下，自然状态下的人逐步积累起基础

层面的认知储备，摆脱了单纯由感官体验主导的生存模式。为获取更多生产生活资料，自然人学会制作

和使用简单工具，他们开始用坚硬锐利的石头制作斧子，用以砍树挖土，并用树枝搭建棚屋，以黏土泥

浆加固[1]。以往在林间漂泊的自然人逐渐拥有了固定居所，个体间彼此靠近并逐步形成社群形态。异性

因居住空间邻近，交往频次不断增加，彼此关系也愈发亲密且持久。此时，自然人开始对不同对象展开

观察与比较，审美认知与美的观念便在这一过程中悄然生成，主观偏好也随之萌发。正是在这一阶段，

爱的情感得以进一步发展，即与“生理层面的自爱”相对应的“精神层面的爱”。卢梭认为这种爱是人类

群居与闲暇的产物，它使每个人开始关注他人，同时渴望受到他人关注与尊重，“走向人与人之间不平

等的开头的第一步，就是从这里踏出的；走向罪恶的深渊的第一步，也是从这里踏出的”[1]。至此，人

类和自然本初状态的距离已然拉大，他们不仅萌发虚荣心理与羞耻意识，还学会向同类流露钦慕之意或

表达鄙夷之感。为满足虚荣期待且获取同类认同，人类转而探求生理自爱之外的价值取向，自尊心理便

在这般进程中悄然浮现，诸多负面观念也随之衍生。据此能够明晰，自尊心理同样以“自我”为核心演

化而成，其内核旨在呼应人类对于“精神之爱”的追求。基于这类情感并非先天具备，同时为人类的幸

福安宁带来多重困扰，卢梭将其划定为生理自爱的异化样态与蜕变产物。 

3.2. 自尊的加速机制：自我完善化能力 

卢梭指出，在自爱异化为自尊的过程中，有一种能力的作用不容忽视，即人的自我完善化能力。他认

为，这种特殊能力不仅推动人类迈向文明社会的步伐，更促使自爱向自尊的异化进程提速。他将自我完善

化能力界定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分野，认为这是动物完全缺失、且在自然人身上尚未充分激活的潜在特质。

此后在外界条件的驱动之下，这类潜藏特质渐次发挥作用，其关键表征在于冶金技艺、农耕生产的创设

以及言语体系的问世，此类文明演进产物于自爱趋向异化的提速进程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助推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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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冶金术与农业的演进推动人类逐步萌生私有财产意识，最终促成私有制的正式确立。而私有

制在卢梭看来则是人类迈向不平等的开端。他指出，使人文明化却令人类堕落的东西，在诗人眼中是金

银，在哲人眼中却是铁与谷物[1]。 
关于人类最初是如何运用铁的，卢梭推测，部分火山喷发时熔化金属的景象，让那些兼具勇气与远

见的人萌生模仿自然的想法，冶炼活动也随之开启。一旦有人投身冶铁与锻造事业，便难以亲自获取食

物，必须依赖他人供给。卢梭提到，人类在真正开展耕作前，其实早已知晓农耕的基本原理，却在许久

之后才将智慧运用到耕作实践中。随着认知能力的提升，他们发现可借助石木工具栽种蔬菜与谷物，又

历经漫长岁月，掌握了以铁打造大规模农耕所需器具的技能。由此可见，农业的创制不仅推动了冶金术

的演进，还为其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而农业与冶金业的持续发展，势必引发土地划分与私有财产的出

现，“私有财产一旦被承认，初期的公正规则便随之产生”[1]，自然状态下的不平等也随之进一步加剧。

在卢梭看来，社会群体中的人与自然状态下的人的本质区别，在于主体意识的觉醒：社会语境中的“自

爱”已不再是纯粹的原生内在情愫，而是掺杂进比较性的认知倾向。人类对自身的关切不再局限于生理

层面，而是进阶至精神领域。基于这类情感已逾越自然赋予的固有边界，社会群体中的人便为满足自身

贪欲而采取掠夺行径。卢梭提出，这一系列转变泯灭了人类先天具备的怜悯情愫，同时也助推了自爱的

异化演化过程。 
其次，言语体系的问世在自尊心理的生成进程中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助推效用。于卢梭的认知里，

处于自然状态的人类群体并无使用言语工具的必要，对这一群体来说，最为常用、最具效力且唯一不可

或缺的，仅仅是发乎本能的啼哭。伴随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与交往日益密切，逐渐出现了借助手势及声

调变化的呼号形式；但鉴于手势的表达存在局限，且受时空条件约束，这种交流方式渐渐失去效用。尽

管声调变化可如明确符号般传递观念，但这种替代性表达需要经过群体共同约定俗成，进而催生了具有

共识性的声音符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语言体系。卢梭指出，语言虽带来便利，却扭曲了自然状态。语

言产生后，人类开始形成共同观念与比较心理，感到每个人的地位与命运不仅建立在财产多寡及为他人

服务或损害他人的能力上，还取决于天赋、容貌、体力、技能、功绩与才智[1]，只有真正拥有或看似拥

有这些资质，才能赢得赞赏与尊重。自此以后，人类逐渐变得言行不一，不再敢于袒露真实本心，“真实

所是”与“表面所显”的裂痕逐渐显现。卢梭明确提及，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下，自尊心持续膨胀，道德水

准逐步滑坡。唯有在这类异化的社会环境里，霍布斯所描绘的恐怖战争状态才会应运而生。概而言之，

自尊心理一旦生成，人类的生存样态便发生了本质性变革：其一，人类由专注于物质诉求的自然个体，

逐步转变为拥有理性思考能力与智慧积淀的社会成员；其二，自爱情感与怜悯情愫日渐弱化，个体之间

不再维系自然状态中的和谐图景，反倒落入相互隔阂的局面，人类原本所拥有的“自然自由”，也随之

逐步走向消解。 
不可否认，尽管卢梭将自我完善化能力视为人固有的内在特质，强调它是人类本然具备的素质，并

认为若无此能力，原始人将永远保持原状[1]。即便如此，卢梭对于由这一潜能孕育而成的科学认知与诸

般技艺，却始终抱持鲜明的批判姿态。他提出，恰恰是这类认知形态，最终酿成了人性的扭曲异化与社

会的沉沦朽败。这一论断的存在，无疑使其自我完善的思想体系，显现出难以调和的内在抵牾。从根源

层面加以审视，倘若这一潜能本就是人类天性的内在诉求，那么经由培育这一潜能所生成的科学认知与

诸般技艺，自然应当成为人类先天本性的外化彰显。正如学者何中华所言，卢梭对这一本性的否定所引

发的矛盾，归根结底源于他未能清晰区分“人的自然本性”与“人的生理自然性”[5]。 

3.3. 自爱与自尊的本质分野 

以对自我的关切为核心要义的，是卢梭伦理体系里的两大关键范畴——“自爱”与“自尊”。但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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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被卢梭赋予给二者的运用：绝对且具有善性的存在被界定为自爱，相对且引发恶念的源头被视作自

尊，进而让自尊承载了复杂的思想意蕴。两种全然相异的情感形态，在卢梭的认知框架中便是自爱与自

尊，二者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下述两个维度： 
其一，先天具备的天然情愫是自爱，后天塑造的社会性情愫则是自尊。对于卢梭而言，自爱源于自

然的赋予，推动个体重视自身存续，同人类自身的存续状态紧密相连。自然人作为类动物的存在形态，

其欲求始终保持克制，行为核心在于规避伤害，而非主动侵害同类。再辅以怜悯情感的约束作用，自然

人得以维系孤独且纯粹的幸福状态。正如 Marc F. Plattner 所言，自然人虽仅是潜道德存在，但他们既未

被启蒙迷惑，也未受复杂情感折磨，始终保持着心灵的和谐宁静[6]。与此相反，卢梭将自尊划定为一种

人为建构的社会性情感，缘由在于它诞生于个体间的相互比较。在他的认知里，处于自然状态的人类群

体并无比较层面的认知，唯有当人类步入社会生活形态之后，每个人心中才渐渐萌生强弱、高低之类的

价值评判认知。随着社会文明的逐步推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期盼获得他人的赞许与瞩目，自尊心理也

随之慢慢生成且不断演进。可见在卢梭那里，自爱与自尊是两种不同情感：前者是个体对自身的情感或

感觉，源于个体本身；后者是个体对他人如何看待自己的情感，源于他者[7]。 
其二，在处理个体与他人的关联维度上，自爱仅以自身存在为关注焦点，自私心理则会延伸至自身

之外的其他个体。于卢梭的阐释框架中，自爱推动个体将自身存续放在优先位置，始终以自身需求为核

心导向。换而言之，自爱作为一种向内聚焦的心理机能，会促使每个个体的注意力始终落于自身之上，

专注于维持自身生存样态，对自身之外的同类极少予以关注，更不会将他人的评判尺度当作自身行动的

参照准则。因此，在自爱机制中，他者是缺席的，“当我们真实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到满

意”[3]。此外，自爱作为良善且顺应自然法则的情愫样态，倘若能获得理性的适度指引，并受怜悯情愫

的规束，便能催生出仁厚本心与崇高德行。自尊则展现出截然相反的属性：卢梭提出，自尊萌生自个体

间的彼此对照，且会促使群体进行更多维度的比较，其内核必定牵涉自身之外的其他个体。在他看来，

若对自我的关切与挚爱必须以他人为参照坐标，人类终将陷入永无止境的欲求状态。一旦自私之心持续

滋长，“相对的我”便会始终处于活跃状态只要与他人相遇，我们便会不自觉地联想到自身并展开比较。

在这类比较过程中，我们会清晰感知到自身与他人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带来的刺激，会催生出诸多全新

的、额外的欲求诉求。倘若个体对自身的关切开始以他人的态度为衡量尺度，就会渐渐淡忘自身的真切

目标与核心诉求，误将满足那些受限于他人的欲求视作人生的核心追求，这与最初的行为动机完全背离，

进而催生出扭曲的荣誉心，最终走向道德堕落与邪恶之路。 
值得留意的是，尽管卢梭将自爱与自尊界定为两种相异情愫，但二者并非处于全然对立的状态。梳

理其相关著作不难发现，卢梭所谈及的自尊与自爱，均以对自我的关切为内核，只不过他对自爱的阐释

偏向褒义维度，将其视作绝对正向且具善性的存在；这并不代表他对自尊的论述全然立足于贬义视角。

尽管他将所有恶的根源归结于自尊，却也承认自尊未必会催生出恶。在他看来，自尊并非绝对化的情愫

形态，既可能演变为虚伪，也能够转化为谦逊的骄傲或是高尚德行。恰如他在《爱弥儿》中所言，自尊是

一种有用却暗藏风险的工具，其带来的往往不只是益处，多半还会伴随相应害处。若能恰当引导自尊，

便可趋利避害。 
虽然卢梭将自爱与自尊界定为异质情感，但二者并非处于全然对立的状态。结合卢梭的著作文本进

行梳理不难发现，他所论述的自尊与自爱，均以对自我的关切为核心要义，区别仅在于卢梭对自爱采取

褒义阐释立场，将其界定为绝对正面且具有善性的情感；这并不代表他对自尊的论述完全偏向贬义维度。

尽管他将所有恶的起源归于自尊，却并未认定自尊必然导致恶的生成。在卢梭的认知中，自尊并非具有

绝对属性的情感形态，它既可能蜕变为虚伪，也能够转化为骄傲或是高尚美德。恰如他在《爱弥儿》中

所说，自尊是一种有用却暗藏风险的工具，它极少仅带来益处而不诱发危害。倘若能对自尊施以恰当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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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便能实现趋利避害的效果。 

3.4. 自尊负面影响的缓解路径：教育与国家 

面对自尊的复杂内涵，卢梭提出两条化解困境的路径，具体可归纳为教育与国家两个维度。 
教育层面的救赎，本质是借助系统性的教育训练，引导个体明晰自身的真实需求，同时习得满足这

些需求的相应能力。在卢梭看来，那些超出自身能力范围、属于多余且非必需的欲望，无论是对个体自

身还是对整个社会而言，都不具备任何积极价值。此类欲望会促使个体背离自身的真实本性，进而引发

人的异化现象以及社会层面的堕落问题。基于此，卢梭主张对人的欲望进行审慎审视，通过摒弃那些源

于相互比较、超出自身能力所产生的额外欲望，以此达成心灵层面的澄澈净化，进而防范人类先天具备

的自然之善遭受损害。在卢梭的思想体系中，教育被赋予了上述救赎层面的核心功能。他坚信，借助恰

当的教育引导与系统训练，每个个体都能够清晰认知自身的真实需求，从而降低自尊心遭受负面因素腐

蚀的可能性。优质的教育不仅能够对人产生深刻影响并推动其正向转变，还能引导自尊心朝着积极健康

的方向发展，同时避免原本纯粹的自爱心异化为带有比较性质的自尊心，使人摆脱他人主观意见的束缚，

最终成长为完整且本真的个体。由此可见，卢梭所倡导的通过恰当教育缓解自尊负面危害的路径，以拯

救个体内在心灵为出发点，其本质而言属于一种内在维度的救赎方式。 
与前述救赎形成互补关系的，是一种外在维度的政治救赎路径。卢梭提出，应在平等契约的核心原

则之上构建政治共同体，助力人们重新获得自由与平等的生存状态。于这一共同体的建构体系中，每位

社会参与者都要把自身所拥有的权利托付给群体，而这样的权利托付举动，能够打破个体彼此间的依附

联结，进而稳固每位个体的自主存在状态；人类也正是依靠这一方式，从原初的自然形态过渡到公民生

活形态，从尚未形成道德认知的自然个体，转变为拥有道德自觉的社会公民。在这些道德公民的行为中，

“正义取代了本能”，他们的行动也因此具有了“此前所没有的道德性”[8]。卢梭指出，自然人向公民

的转变，源于个体借助普遍意志重新审视自身欲望及人与他人的关系，义务与美德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

得以生成。据此能够明晰，人类由自然形态逐步过渡到社会形态的演进历程，其核心实则是自爱与自尊

两类情感此消彼长的演变过程。卢梭主张以契约方式搭建国家体系，其核心诉求在于确立一种合法的政

治权力，进而消解自尊给个体带来的不良影响，使人类内在情愫尽量契合纯粹形态的自爱。因此，卢梭

的社会契约理论不仅从社会制度层面寻求解决不平等的方案，更是为其提出的自爱与自尊的复杂关系提

供注脚[9]。 

4. 结语 

卢梭的自爱理论以情感为切入点，构建了涵盖怜悯与自尊的伦理分析框架。怜悯作为自爱的自然延

伸，为道德生成提供了原始情感基础，其三重实践原理揭示了人类同情行为的内在逻辑；自尊作为自爱

的社会异化形态，在人类自我完善化能力的推动下逐步形成，虽为恶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却并非全然负

面的情感。卢梭提出的教育内在救赎与国家外在建构两条路径，为纾解自尊负面效应、实现情感回归与

道德提升提供了实践方案。这一理论打破了理性至上的伦理传统，在情感与理性的平衡中探寻道德的本

质与社会的理想形态，不仅丰富了近代伦理思想的内涵，更为当代社会个体道德培育、社会公平正义构

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示与理论资源。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结合现代社会语境，探讨卢梭自爱理论的现

实诠释与实践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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